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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7年10月22日

解釋爭點 86年憲法增修條文施行後，省仍屬公法人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

施行後，省為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仍未喪失，惟不再有憲法規定

之自治事項，亦不具備自主組織權，自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

法人。符合上開憲法增修條文意旨制定之各項法律，若未劃歸國

家或縣市等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，而屬省之權限且得為權利義務

之主體者，於此限度內，省自得具有公法人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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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係聲請人於行使職權時，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之規

定省是否仍具有公法人之地位，發生適用憲法之疑義而聲請解

釋，非關法規違憲審查之問題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係基於憲法或憲法特別授權之法律加以

規範，凡憲法上之各級地域團體符合下列條件者：一、享有就自

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，二、具有自主組織權，方得為地

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。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憲

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一項分別規定：「省、縣地方制度，應包括

左列各款，以法律定之，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一款、

第一百零九條、第一百十二條至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

之限制：一、省設省政府，置委員九人，其中一人為主席，均由

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。二、省設省諮議會，置省諮議會議

員若干人，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。」「六、中央與省、

縣之關係。七、省承行政院之命，監督縣自治事項。」同條第二

項規定：「第十屆台灣省議會議員及第一屆台灣省省長之任期至

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止，台灣省議會議員及台灣省省

長之選舉自第十屆台灣省議會議員及第一屆台灣省省長任期之屆

滿日起停止辦理。」同條第三項規定：「台灣省議會議員及台灣

省省長之選舉停止辦理後，台灣省政府之功能、業務與組織之調

整，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。」依上開規定，省為地方制度層級

之地位仍未喪失，惟台灣省自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既不再

有憲法規定之自治事項，亦不具備自主組織權，自非地方自治團

體性質之公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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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查因憲法規定分享國家統治權行使，並符合前述條件而具有

公法人地位之地方自治團體外，其他依公法設立之團體，其構成

員資格之取得具有強制性，而有行使公權力之權能，且得為權利

義務主體者，亦有公法人之地位。是故在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之

外，尚有其他公法人存在，早為我國法制所承認（參照國家賠償

法第十四條、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一條第二項、八十七年十月

二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）。上開憲法增修條

文第九條就省級政府之組織形態、權限範圍、與中央及縣之關係

暨台灣省政府功能、業務與組織之調整等項，均授權以法律為特

別之規定。立法機關自得本於此項授權，在省仍為地方制度之層

級前提下，依循組織再造、提昇效能之修憲目標，妥為規劃，制

定相關法律。符合上述憲法增修意旨制定之法律，其未劃歸國家

或縣市等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，而屬省之權限且得為權利義務主

體者，揆諸前開說明，省雖非地方自治團體，於此限度內，自得

具有其他公法人之資格。

　　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，鑑於臺灣省原職掌之功能

業務龐大，而相關職權法令之全盤修正曠日廢時，為期其制度及

功能、業務為適當之規劃與調整，乃授權立法機關得制定特別法

以迅為因應，非謂立法機關得不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一項第

一款及第二款對省級政府之組織形態決定之限制而為不同之規

定，同條第一項其他各款亦然，並此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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